
铜财〔2025〕287号

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

关于调剂下达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区农业农村委、区供销联社：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5〕23号）和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重庆市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农发〔2025〕56号），经研究，现收回铜财〔2025〕174号下达给区供销联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851万元，调剂下达区农业农村委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851万元。
请区农业农村委严格按照市级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和市级文件明确要求，30日内将资金分解下达到具体项目，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并将绩效目标表于8月14日前报区财政局农业科。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绩效目标，做好绩效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该项资金年终决算时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“2130124 农村合作经济”，经济分类科目列“30227 委托业务费”，项目热点选“904003003 农业绿色发展”。
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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